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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4 年 4 月 11 日 

国际专利合作联盟（PCT 联盟） 

大 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第 32次特别会议） 
2024年 7月 9日至 17日，日内瓦 

《PCT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国际局编拟的文件 

概述 

1. 本文件载有依据 PCT 工作组（工作组）提交大会本届会议的建议作出的《专利合作条约（PCT）

实施细则》（《实施细则》）的拟议修正案。 

拟议修正案 

2. 附件一至四列出了工作组在 2024 年 2 月 19 日至 21 日第十七届会议上建议的涉及如下事项的

《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a) 允许国际局以外的主管局要求国际申请或后续提交的文件仅以电子形式提交，或要求在提

交任何纸件文件后两个月内以电子形式重新提交（细则 89 之二，如附件一所列）；更多详情参

见文件 PCT/WG/17/15 和文件 PCT/WG/17/21 第 15段和第 16段； 

(b) 使国际局能够用 10 种国际公布语言中的任何一种（有待未来的行政规程确定）就某些通

信与申请人或主管局联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使用英文或法文（细则 92，如附件二所列）；

更多详情参见文件 PCT/WG/17/6和文件 PCT/WG/17/21 第 21段和第 2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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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摘要或附图的文字内容以不同语言提交时，限制受理局要求申请人以国际申请公布所用

语言提交摘要和附图文字内容译文的例外的范围，从而确保国际申请以单一语言公布（细则

26，如附件三所列）；更多详情参见文件 PCT/WG/17/7 和文件 PCT/WG/17/21 第 23 段和第 24 段

以及附件一； 

(d) 将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中相关现有技术的定义扩展到包括非书面公开（（细则 33 和 64，

如附件四所列）；更多详情参见文件 PCT/WG/17/10和文件 PCT/WG/17/21第 25段和第 26段以及

附件二。 

3. 附件五载有各条相关细则经修正后的誊清文本。 

生效和过渡性安排 

4. 建议大会通过与附件一至四所列的拟议修正案的生效和过渡性安排有关的以下决定： 

(a) 附件一所列的细则 89 之二的修正案应于 2025年 7月 1日生效。 

(b) 附件二所列的细则 92 的修正案应于 2025年 7月 1日生效。 

(c) 附件三所列的细则 26 的修正案应于 2025 年 7 月 1日生效，并应适用于国际申请日为该日

或该日之后的任何国际申请。 

(d) 附件四所列的细则 33 和 64 的修正案应于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并应适用于制定国际检

索报告或依条约第 17 条(2)(a)作出宣布的日期在该日或该日之后的任何国际申请。 

5. 细则 33 和 64 修正案的拟议生效，与大会在 2023 年 7 月第五十五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际检索

机构在国际检索中应查阅的最低限度文献定义的修正案的生效相一致（参见文件 PCT/A/55/2 和文件

PCT/A/55/4第 27 段至第 32 段）。 

6. 请 PCT 联 盟 大 会 通 过 文 件

PCT/A/56/2 附件一至四所列的《PCT 实施

细则》拟议修正案，以及同一文件第 4 段

所列的生效和过渡性安排。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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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条之二 

国际申请和其他文件用电子形式或以电子方法的提出、处理和传送 

89之二.1   国际申请 

 (a)  除(b)至(e)另有规定外，按照行政规程，国际申请可以用电子形式或以电子方法提出和处

理，条件是任何受理局应允许用纸件形式提出国际申请。 

 (b)  [无变化] 除行政规程另有特别规定外，本细则的规定比照适用于用电子形式或以电子方法

提出的国际申请。 

 (c)  [无变化] 行政规程应对全部或部分用电子形式或以电子方法提出的国际申请的提出和处理

制定规定和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有关的收件通知，给予国际申请日的程序、形式要求及不符合这些要

求的后果，文件的签字，文件的证明方法以及与各局和单位通信的当事人的识别方法，以及条约第 12

条对受理本、登记本和检索本的操作，并且可以包含对用不同语言提出的国际申请的不同规定和要求。 

 (d)  [无变化] 任何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均无义务受理或处理用电子形式或以电子方法提出的国

际申请，除非它已通知国际局准备按行政规程中适用的规定受理或处理用电子形式或以电子方法提出

的国际申请。国际局应将得到的这种通知的信息在公报上予以公布。 

 (d之二)  根据(d)作出通知的国家局或国际局以外的政府间组织可以通知国际局，它只受理用电

子形式或以电子方法提出的国际申请。国际局应将依本款作出的通知在公报上予以公布。 

 (d之三)  根据(d)但未根据(d之二)作出通知的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可以通知国际局，任何以纸

件形式提交的申请必须在自该局或组织发出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以电子方法重新提交。如果未及时收

到相应文件，该国际申请应被视为撤回，受理局应作出这样的宣告。国际局应将依本款作出的通知在

公报上予以公布。 

 (e)  [无变化] 任何已经根据(d)向国际局发出通知的受理局，不得拒绝处理用电子形式或以电子

方法提出的符合行政规程要求的国际申请。 

89之二.2   其他文件 

 本细则 89 之二.1 的规定比照适用于与国际申请有关的其他文件和信函，但是如果国家局或政府

间组织已根据本细则 89 之二.1(d 之三)作出通知，任何以纸件形式提交并且在自发出相应通知之日起

两个月内未以电子方法重新提交的此种文件或信函将不予考虑。 



PCT/A/56/2 

附件一第3页 

89之二.3   各局之间的送达 

 [无变化] 当条约、本细则或行政规程规定国际申请的送达、通知或传送(送达)以及通知、通讯、

通信或其他文件由一个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传送给另一个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时，在发送方和接受方

同意的情况下，这种送达可以用电子形式或通过电子方法进行。 

[后接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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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2条  

通信 

 

92.1   [无变化] 

92.2   语言 

(a) [无变化] 

(b)  [无变化] 

(c)  [保持删除] 

(d)  [无变化]申请人写给国际局的信函应当使用英文、法文或者行政规程允许的任何其他公布

语言。 

(e)  国际局向申请人或者向任何国家局发出的任何信函或者通知应使用英文、或者法文或者行

政规程允许的任何其他公布语言。 

92.3和 92.4   [无变化] 

 

[后接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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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条 

受理局对国际申请某些部分的检查和改正 

26.1至 26.3之二   [无变化] 

26.3之三   根据条约第 3条(4)(i)通知改正缺陷 

 (a)  除本细则 12.1之二和 26.3 之三(e)另有规定外，如果摘要或附图的任何文字内容使用不同

于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语言提交，受理局应通知申请人提交摘要或附图文字内容的译文，所述译文

使用该国际申请公布所要使用的语言，本细则 26.1、26.2、26.3、26.3 之二、26.5 和 29.1 应予以比

照适用，但下列情况除外： 

 (i) 国际申请的译文是根据本细则 12.3(a)所要求的需要提交该国际申请的公布语言的译文，

或 

  (ii) 摘要或附图的文字内容已使用该国际申请的公布语言。 

 (b)至(e)  [无变化] 

[后接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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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条 

与国际检索有关的现有技术 

33.1   与国际检索有关的现有技术 

 (a)  为条约第 15 条（2）的目的，有关的现有技术应包括世界上任何地方公众可以通过任何方式

书面公开（包括绘图和其他图解）得到、并能有助于确定要求保护的发明是否是新的和是否具有创造

性（即是否是显而易见的）的一切事物，条件是公众可以得到的事实发生在国际申请日之前。 

 (b)  [无变化] 当任何书面公开涉及口头公开、使用、展示或者其他方式，公众通过这些方式可以

得到书面公开的内容，并且公众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得到的事实发生在国际申请日之前时，如果公众可

以得到该书面公开的事实发生在国际申请日的同一日或者之后，国际检索报告应分别说明该事实以及

该事实发生的日期。 

 (c)  [无变化] 任何公布的申请或者专利，其公布日在检索的国际申请的国际申请日之后或者同一

日，而其申请日或者（在适用的情况下）要求的优先权日在该国际申请日之前，假如它们在国际申请

日之前公布，就会构成为条约第 15条（2）目的的有关现有技术时，国际检索报告应特别指明这些专

利申请或专利。 

33.2和 33.3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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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条 

与国际初步审查有关的现有技术 

64.1 现有技术 

 (a)  为条约第 32 条（2）和（3）的目的，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公众通过任何方式书面公开（包

括绘图和其他图解）可以得到的一切事物，应认为是现有技术，但以公众可以得到发生在有关日期之

前为限。 

 (b)  [无变化] 

64.2 非书面公开 

 在本细则 64.1(b)所定义的相关日期之前公众通过口头公开、使用、展览或者其他非书面方式可

以得到（“非书面公开”），而且这种非书面公开的日期记载在与相关日期同日或者在其之后公众可

以得到的书面公开之中的，为条约第 33条(2)和(3)的目的，该非书面公开不应认为是现有技术的一部

分。但是，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应依本细则 70.9 规定的方式提请注意这种非书面公开。 

64.3 [无变化] 

[后接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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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条 

受理局对国际申请某些部分的检查和改正 

26.1至 26.3之二   [无变化] 

26.3之三   根据条约第 3条(4)(i)通知改正缺陷 

 (a)  除本细则 12.1之二和 26.3 之三(e)另有规定外，如果摘要或附图的任何文字内容使用不同

于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语言提交，受理局应通知申请人提交摘要或附图文字内容的译文，所述译文

使用该国际申请公布所要使用的语言，本细则 26.1、26.2、26.3、26.3 之二、26.5 和 29.1应予以比

照适用，但下列情况除外： 

  (i) 根据本细则 12.3(a)需要提交该国际申请的公布语言的译文，或 

   (ii) 摘要或附图的文字内容已使用该国际申请的公布语言。 

 (b)至(e)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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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条 

与国际检索有关的现有技术 

33.1   与国际检索有关的现有技术 

 (a)  为条约第 15 条（2）的目的，有关的现有技术应包括世界上任何地方公众可以通过任何方式

得到、能有助于确定要求保护的发明是否是新的和是否具有创造性（即是否是显而易见的）的一切事

物，条件是公众可以得到的事实发生在国际申请日之前。 

 (b)和(c) [无变化] 

33.2和 33.3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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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条 

与国际初步审查有关的现有技术 

64.1 现有技术 

 (a)  为条约第 32 条（2）和（3）的目的，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公众通过任何方式可以得到的一

切事物，应认为是现有技术，但以公众可以得到发生在有关日期之前为限。 

 (b)  [无变化] 

64.2 非书面公开 

 在本细则 64.1(b)所定义的相关日期之前公众通过口头公开、使用、展览或者其他非书面方式可

以得到（“非书面公开”），而且这种非书面公开的日期记载在与相关日期同日或者在其之后公众可

以得到的书面公开之中的，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应依本细则 70.9 规定的方式提请注意这种非书面公开。 

64.3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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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条之二 

国际申请和其他文件用电子形式或以电子方法的提出、处理和传送  

89之二.1   国际申请 

 (a)  除(b)至(e)另有规定外，按照行政规程，国际申请可以用电子形式或以电子方法提出和处

理。 

 (b)至(d) [无变化] 

 (d之二)  根据(d)作出通知的国家局或国际局以外的政府间组织可以通知国际局，它只受理用电

子形式或以电子方法提出的国际申请。国际局应将依本款作出的通知在公报上予以公布。 

 (d之三)  根据(d)但未根据(d之二)作出通知的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可以通知国际局，任何以纸

件形式提交的申请必须在自该局或组织发出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以电子方法重新提交。如果未及时收

到相应文件，该国际申请应被视为撤回，受理局应作出这样的宣告。国际局应将依本款作出的通知在

公报上予以公布。 

 (e) [无变化] 

89 之二.2   其他文件 

 本细则 89 之二.1 的规定比照适用于与国际申请有关的其他文件和信函，但是如果国家局或政府

间组织已根据本细则 89 之二.1(d 之三)作出通知，任何以纸件形式提交并且在自发出相应通知之日起

两个月内未以电子方法重新提交的此种文件或信函将不予考虑。 

89之二.3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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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2条 

通信 

92.1   [无变化] 

92.2   语言 

(a)至(d) [无变化] 

(e)  国际局向申请人或者向任何国家局发出的任何信函或者通知应使用英文、法文或者行政规

程允许的任何其他公布语言。 

92.3和 92.4   [无变化] 

[附件五和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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